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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為促進土地利用，有效開發本計畫區，依現行開發狀態區分

各開發類型，並針對不同開發類型規範開發方式，主要劃分為重

劃區及建成區。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於 105 年 12 月 06 日公告發布實施，其都市計畫說

明書規劃內容屬合法建物座落之土地應劃設為住一四(建成區)，

因部分住一-3(重劃區)所有權人陳情主張其合法建物座落之土地

劃設於住一-3(重劃區)，應予修正，案經原擬定機關花蓮縣吉安

鄉公所反應，並請花蓮縣政府協助都市計畫修正事宜，故縣府協

助辦理本次訂正案。 

 

貳、 辦理依據 

一、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 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詳附件二) 

依據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都

市計畫書、圖不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都市計

畫變更程序辦理，但不受定期通盤檢討之限制。」爰此，據以訂

正並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變更。 

 

參、 訂正理由 

依「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書重劃剔除原則，合法建物屬鋼筋水泥結構，現況建物已作住宅或符

合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且未位於公共設施用地之合法建物及其必要

出入通路者，應剔除重劃區，並依土地使用計畫劃設為住一-4，遂依

上述計畫原意，將住一-3(重劃區)合法房屋座落土地依剔除原則修正

為住一-4(建成區)，另將不符剔除原則土地訂正納入住一-3(重劃區)。 

 

肆、 訂正內容 

一、 依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

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重劃剔除原則辦理訂

正，訂正內容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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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一 

1 
2-2-8M 道路

南側 

第一-3 種

住 宅 區

(0.01)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1)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934)座落之土地，依重

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2 
1-4-12M 道

路北側 

第一-3 種

住 宅 區

(0.05)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5)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1)座落之土地，依重

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3 
九-15M 道路

東側 

第一-3 種

住 宅 區

(0.02)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2) 

經查為合法建物(慈惠段建

號：1372)座落之土地，依重

劃剔除原則，訂正為住一-

4。 

 

二 

1 2-5-8M 東側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6.25 ㎡)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6.2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2 綠五東南側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1.66 ㎡)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1.66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三 

1 
1-4-12M 道

路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2.79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2.79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2 十-15M 西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0.08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0.0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3 
1-4-12M 道

路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5.28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5.2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4 綠五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3.43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3.4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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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續)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或附帶

條件 
原計畫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三 

5 綠五西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6.33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6.33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6 綠五東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10.5 ㎡) 

第一-3 種

住宅區(略

計 10.5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四 - 廣停三北側 

第一-4 種

住宅區(略

計 20.98

㎡) 

第一-1 種

住宅區(略

計 20.98

㎡) 

經查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

範圍與都市計畫圖不一致，

依合法建物座落土地地籍範

圍辦理訂正 

 

五 - 綠四西南側 

第一-4 種

住 宅 區

(0.05) 

第一-3 種

住 宅 區

(0.05) 

經查本計畫區合法工廠座落

於重測前田浦段 588 地號土

地，經比對新地號為慈惠段

1208 地號，故現行計畫依重

劃剔除原則將該筆土地劃設

為住一-4，惟都市計畫發布

實施後，該土地所有權人陳

情，未曾於其所有土地申請

建築使用，經重新比對查證

合法工廠座落土地應為慈惠

段 1201，依重劃剔除原則訂

正為住一-3。 

 

 

二、 訂正位置示意圖詳圖 1，訂正變更內容示意圖詳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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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 

訂正後變更面積增減如表 2，訂正後土地使用計畫如表 3、圖 3，

訂正後各開發類型詳表 4、圖 4。 

表 2：「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增減面積表 

訂正案編號 

項目 

原計畫面積

(公頃) 
一-1 一-2 一-3 二-1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第一-2 種住宅區 1.05  

第一-3 種住宅區 31.69 -0.01 -0.05 -0.02 -0.00

第一-4 種住宅區 23.12 0.01 0.05 0.02 0.00

小計 60.31 0.00 0.00 0.00 0.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1.4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20  

綠地 0.24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7  

綠園道用地 5.00  

道路用地 3.85  

小計 11.91 0.00 0.00 0.00 0.00

合 計 72.22 0.00 0.00 0.00 0.00

 

訂正案編號 

項目 
二-2 三-1 三-2 三-3 三-4 三-5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第一-2 種住宅區   

第一-3 種住宅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綠園道用地   

道路用地   

小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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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變更增減面積表(續) 

訂正案編號 

項目 
三-6 四 五 

本次計畫增減

面積(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0.00 0.00 4.45

第一-2 種住宅區 0.00 1.05

第一-3 種住宅區 0.00 0.05 -0.03 31.66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0.00 -0.05 0.03 23.15

小計 0.00 0.00 0.00 0.00 60.31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0.00 1.45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00 0.20

綠地 0.00 0.24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 0.3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0 0.87

綠園道用地 0.00 5.00

道路用地 0.00 3.85

小計 0.00 0.00 0.00 0.00 11.91

合 計 0.00 0.00 0.00 0.00 72.22

 

表 3：「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編號項目 
原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檢討後 

備註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0.00 4.45 6.17 

第一-2 種住宅區 1.05 0.00 1.05 1.45 

第一-3 種住宅區 31.69 -0.03 31.66 43.84 

第一-4 種住宅區 23.12 0.03 23.15 32.05 

小計 60.31 0.00 60.31 83.51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1.45 0.00 1.45 2.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20 0.00 0.20 0.28 

綠地 0.24 0.00 0.24 0.33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30 0.00 0.30 0.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87 0.00 0.87 1.20 

綠園道用地 5.00 0.00 5.00 6.92 

道路用地 3.85 0.00 3.85 5.33 

小計 11.91 0.00 11.91 16.49 

合 計 72.22 0.00 72.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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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

案開發類型分布面積統計表 

分類 

面積 

項目 

再發展區 應以市地重劃

辦理整體開發

地區 

合計 已完成開發 

審議地區 

合法建物 

建成區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1 種住宅區 4.45 73.07 0.00 0.00 4.45 6.17

第一-2 種住宅區 1.05 17.24 0.00 0.00 1.05 1.45

第一-3 種住宅區 
 

0.00 0.00 31.66 73.66 31.66 43.84

第一-4 種住宅區 
 

0.00 23.15 100.00 0.00 23.15 32.05

小計 5.50 90.31 23.15 100.00 31.66 73.66 60.31 83.51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0.00 0.00 1.45 3.37 1.45 2.01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0.20 3.29 0.00 0.00 0.20 0.28

綠地 0.24 3.94 0.00 0.00 0.24 0.33

綠地兼供道路使用 
 

0.00 0.00 0.30 0.70 0.30 0.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5 2.46 0.00 0.72 1.68 0.87 1.20

綠園道用地 
 

0.00 0.00 5.00 11.63 5.00 6.92

道路用地 0.00 0.00 0.00 3.85 8.96 3.85 5.33

小計 0.59 9.69 0.00 0.00 11.32 26.34 11.91 16.49

合 計 6.09 100.00 23.15 100.00 42.98 100.00 72.22 100.00

註：上表所列面積僅供參考用，實際面積仍以實際釘樁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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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案訂正後之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依 105 年 12 月 6 日公告發布實施

之「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

畫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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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內政部民國 68 年 3 月 13 日

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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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

檢討)」訂正案前置作業座談

會及規劃期間-公民團體陳情

意見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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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訂正案前

置作業座談會及規劃期間-公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訂一-1 
李怡慧 

慈惠段 412 地號 

北昌村慈惠段地號 412 號為國有土

地，無地上建物使用執照，以前是牛

棚，今為堆積雜物的倉庫，請貴府都

市計畫科詳查，將該筆土地調整為住

一之三，參與重劃，以符合重劃實際

用途。 

依 照 花 蓮 縣 政 府

105.12.3 公告住一住

宅通盤檢討案，北昌村

慈惠段地號 412 號編為

住一之四，不符合住一

之四條件，請改編為住

一之三，以符重劃實際

用途。 

 

訂一-2 

黃惠暄 

慈惠段 434、434-1

地號 

1.陳情人黃惠暄等 1 人所持有之慈惠

段 434 及 434-1 地號上房屋，建物

於民國 19 年建造，早期因未實施

都市計畫，故未領有建照及使用執

照，但均設有戶籍且實際居住，並

有房屋課稅繳稅證明及電力使用繳

費憑證，亦每年繳納地價稅。 

2.民國 64 政府實施都市計畫編定為

輕工業區，但民等座落之房屋仍作

自宅居住使用，現改為吉安住一住

宅區。而陳情人於近日卻接獲重劃

公司通知要求簽署重劃同意書時，

始知該地號被納入空地重劃區，令

人不解。又本區共有 11 戶同時建

築之連棟木造房屋，然現只有 5 戶

納入建成區，陳情人等所有地號竟

被納入重劃區，顯有不當，更損害

陳情人等之權益甚鉅，懇請相關單

位能請將慈惠段 434、434-1 地號

變更為住一之四建成區，以免訴訟

之勞累。 

建請變更為住一之四建

成區。 
 

訂一-3 
吳志瑋 

慈惠段 435 地號 

因吉安鄉慈惠段 435 號此筆地上有建

築物，但在都市計畫規劃編列為住一

之三，但因土地上有合法建築物，理

因編列為住一之四，請查明清楚。 

因繳交回饋金住三、住

四有差異，是否可以查

明並更改？ 

 

訂一-4 
游秀美 

慈惠段 437 地號 

慈惠段 437 號原有住宅區，為何因應

變更吉安都市住一住宅細部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案，將其土地 1/4 劃

為重劃區？ 

同左。  

訂一-5 

洪桂煌等 5人 

慈惠段 445、445-1

地號 

1.陳情人洪林煌等 5 人所持有之慈惠

段 445 及 445-1 地號上房屋，於民

國 19 年建造，早期因未實施都市

計畫，故未領有建照及使用執照，

但均設有戶籍且實際居住，並有房

屋課稅繳稅證明及電力使用繳費憑

證，亦每年繳納地價稅。 

2.民國 64 政府實施都市計畫編定為

輕工業區，但民等座落之房屋仍作

自宅居住使用，現改為吉安住一住

宅區。而陳情人於近日卻接獲重劃

公司通知要求簽署重劃同意書時，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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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始知該地號被納入空地重劃區，令

人不解。又本區共有 11 戶同時建

築之連棟木造房屋，然現只有 5 戶

納入建成區，陳情人等所有地號竟

被納入重劃區，顯有不當，更損害

陳情人等之權益甚鉅，懇請相關單

位能請將慈惠段 434、434-1 地號

變更為住一之四建成區，以免訴訟

之勞累。 

訂一-6 

周平山 

慈 惠 段 520-20 、

524-16、 524-18 等

地號 

住一住宅區內所有空地包含計畫道路

(即住一之三)均應市地重劃負擔重劃

費後發還抵費地。上述之土地因 105

年通盤檢討變更產生畸鄰地日後如何

申請建築使用(因縣府有最小寬度及

深度之限制)，請主管單位盡速查明

更正，以維護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利。 

請更正吉安住一住宅自

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即

「慈惠段 520-20 原劃

定住一之四變更住一之

三」、「慈惠段 524-16

及 524-18 及沿線之土

地原住一之四變更為住

一之三」，以符合整體

開發之旨意。 

 

訂一-7 

張警鐄、林雪等 2人 

慈惠段 528、530、

537-1 等地號 

1.本區原於民國 63 年發布之「吉安

輕工業區都市計畫」，而民國 71 年

縣府辦理輕工業區市地重劃意願徵

詢，因多數地主(80%)反對作罷。

民國 73 年 3 月 31 日細部計畫公布

實施至 86 年歷經 13 年，變更住一

住宅從 86 年至今已有 20 年，其中

年 3 月細部計畫間購買土地房屋權

益，因吉安輕工業細部計畫實施，

區內已明定建地、道路、廣場、綠

地、公園、...。建地和公共設施

地價相差十餘倍，建地價格已轉嫁

公共設施費用內，如今又須重新負

擔公共設施費，極為不公平。未發

展區因道路未開闢價格更低，其中

本人土地有前地主向鈞府申請並核

准三條 8 米供公眾通行的公告巷

道，因應政府明定為建地而購入，

且市地重劃的目的在於把每筆土地

都能鄰路，而本人土地已具備完的

公共設施及道路用地，其實無須新

開發與市地重劃的必要，且並非素

地，應保障本人之權益。 

2.本人因政府公告，以對面商業區價

格購入已吃虧。現在又因慈惠段

537-1 號未能提供合法房屋證明為

由，維持原住一之三(素地)無法變

更為住一之四(建成區)。本人已說

明土地被徵收 26 坪，畸零地購買

的過程又有禁建的規定及未能申請

建照的理由。也已提供土地買賣證

明是以對面商業區價格，現今土地

當作素地，其中政府有誤導之責，

請重新審核。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

(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範圍內土地(吉安鄉慈

惠段 528、530、537-1

地號)，由住一之三變

更為住一之四。 

 



- 附三-3 -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3.申請人是本區合法進駐 79 家廠商

之一，在民國 86 年底應枃府個別

徵詢多數廠商為配合地方發展繁榮

有改住宅區意願，但此重大議案，

附帶條件及取得廠商變更附帶同意

書，逕行廢除原主要細部計畫 86

年 12 月 27 日發布建劃字第

147765 號公告附帶條件，另行擬

訂細部計畫，此附帶條件更為嚴重

侵害廠商權益。變更住宅區歷經

40 餘年，現在重新辦理市地重

劃，應保障前廠商當時合法購地之

權益，不應把原輕工業區合法建

地，因無合法建照當成素地，把建

地當農地(素地)，甚為不服。 

訂一-8 
謝仁謙 

慈惠段 673 地號 

本人向花蓮縣政府申請位於吉安鄉慈

惠段 673 地號土地，在變更吉安都市

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中，應剔

除於重劃範圍之外，對花蓮縣政府

106 年 3 月 3 日 府 建 計 字 第

1060035470 號回函不服，懇請署長

協助主持公道。 

本人位於吉安鄉慈惠段 673 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 61 年

12 月 12 日即有合法建物存在，業經

花蓮縣地政事務所登記在案，並經吉

安鄉公所查明，於 105 年 12 月 1 日

吉鄉建字第 1050029948 號函說明前

述建物屬合法房屋，且系爭土地位在

已整合完成之建物密集區內，符合細

部計畫書 77 頁對建成區(住一之四)

的定義：此類住宅區屬民國 86 年由

乙種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前之建物密

集區，理應畫分為建成區(住一之

四)。該系爭土地是已經合法使用過

之建地，並非素地，40 多年來均依

法編納地價，稅並不符合細部計畫書

77 頁對重劃(住一之三)的定義：本

計畫區內當未使用之土地，所以不應

畫分為重劃區(住一之三)。另系爭土

地面臨已開闢完成的自強路，其餘三

面鄰地均有合法建物為建成區所包，

夾不藉由重劃與相鄰土地合併開發，

惟花蓮縣政府卻將系爭土地納入重劃

區，嚴重損及本人之權益。經本人數

度向花蓮縣政府陳青，於 106 年 3 月

3 日 接 獲 花 蓮 縣 政 府 建 計 字 第

1060035470 號，函僅以「未便同

意」作為回覆，對於將系爭土地納入

重劃區是否具可行性、必要性、合理

性及適法性，均未予以說明，本人對

於花蓮縣政府如此之結論無法信服，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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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懇請署長協助主持公道。 

訂一-9 

郭丁圖、朱雯蘋等 2

人 

慈惠段 702、 702-

1、702-2、702-3 等

地號 

立陳請書人郭丁圖、朱雯蘋，所有座

落吉安鄉慈惠段 702、702-1、702-

2、702-3 等地號，係完整一宗土

地，但因都市計畫細部規劃面臨 15

及 8 米道路，致使本人土地 702-2 號

土地成為畸零土地，既無法耕作也無

法興建建物，確有違土地利用最高原

則，具上理由陳請對於此次吉安鄉住

一住宅區土地重新規劃，使能作更細

緻通盤檢討以利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及保障土地利用達最高價值為，以

免造成民怨，再行抗爭，徒增社會成

本，損及社會治安等等情事，特此陳

請，懇請 鈞座，為民申喉、主持正

義！ 

同左。  

訂一-10 
簡進傳 

慈惠段 1282 地號 

有關本人所有吉安鄉慈惠段 1282 地

號土地，該筆土地一直做農作使用從

未興建房屋，卻被 貴府誤列為已建

成區「住一之四」，請惠予更正公

告，並回覆本人，請查照。 

同左。  

訂二-1 

田錦建設有限公司

(孫美汝) 

慈惠段 560、561 地

號 

茲陳情本公司所屬花蓮縣吉安鄉住一

住宅區土地，地號為花蓮縣吉安鄉慈

惠段 561、560 地號，確已依相關規

定辦理整體開發計畫完成，然 貴府

辦理變更該區計畫時，錯將本人部份

土地編定為其他種用地，致本公司開

發計畫無法進行，影響權益甚大，懇

請 貴府能儘速處置，以維民眾之權

益，不勝感激。 

同左。  

訂二-2 

張警鐄、林雪等 2人 

慈惠段 528、530、

537-1 等地號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內，吉安鄉

慈惠段 528、530、537-1 地號土地開

發方式規劃，由「整體開發(市地重

劃)區(住一之三)」改為「合法建物

建成區(住一之四)」，請查照。 

同左。  

訂二-3 
鍾玉秋 

慈惠段 989 地號 

民所有座落土地慈惠段地號為合法登

記富國石材股份有限公司，整筆土地

被分割為建成區與重劃區(私人土地

不應被分割)，希望能重新檢討。 

建請全部納入建成區。  

訂二-4 

花蓮縣議會 

慈勝段 343、344、

345 地號 

「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內慈勝

段 343、344、345 地號為一整筆廠房

主建築不可分離的附屬設施，因此無

法以易地重劃方式造成民眾困擾，並

損及民眾權益。 

同左。  

訂二-5 

花蓮縣議員黃振富服

務處 

慈惠段 537、537-1

地號 

本處接獲民眾陳情表示，有關「變更

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部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書」第五章規劃構

想與變更原則/貳、規劃構想/四、開

發方式規劃構想/(三)重劃剔除原則

/1.已發展區/(3)合法建物建成區(住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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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備註 

一-4)之劃定原則認定，民眾陳情頻

繁已生爭議，請 貴府重新辦理認定

事宜。 

訂二-6 

黃振榮、黃祥福等 2

人 

慈勝段 343、345 地

號 

1.慈勝段 344、345 地號領有台灣省

政府建設廳 69.9.20 核准之工廠設

立許可及 71.3.10 之工廠變更登記

許 可 。 雖 未 列 入 花 蓮 縣 政 府

70.8.6 花建使字使用執照範圍，

惟該慈勝段 345 地號仍應為屬與工

廠經營不可分離之一部，分應比照

現同段 344 地號規劃為「合法建物

建成區(住一之四)」，始屬合理。

2.慈勝段 343 地號夾於「合法建物建

成區(住一之四)」內：案地週邊土

地開發規劃方式均「合法建物建成

區(住一之四)」。 

3.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重

劃後土地分配之位，以重劃前原有

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

原有路街線者為準，又慈勝段 343

地號面積雖達分配標準，惟地形狹

長且夾於「住一之四區」內，已無

其它相鄰住一之三土地可搭配，未

來市地重劃後土地分配方式和結

果，恐將造成「更狹長及畸零地」

之情況，對原地主權益損失更難以

估計。 

4.變更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宅區)細

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內，訂

有重劃剔除原則，可將案地改以

「合法建物建成區(住一之四)」土

地開發方式規劃。 

懇請主管機關盱衡現

況、體恤民情，將變更

吉安都市計畫(住一住

宅區)細部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內，吉安

鄉慈勝段 343、345 地

號等土地開發方式規劃

由「整體開發(市地重

劃)區(住一之三)」改

為「合法建物建成區

(住一之四)」，感激不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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